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教育訓練辦法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為配合本公司發展目標，充實員工之知識技能，發揮潛在智能，以提高效率，特訂

　　　　　　定本辦法 。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敎育訓練包括：

　　　　　　一、新進人員之敎育訓練。 

　　　　　　二、基層從業人員之敎育訓練。 

　　　　　　三、督導人員（組長級或一般職員）之敎育訓練。  

　　　　　　四、經營管理人員（課長級以上人員）之敎育訓練。 

　　　　　　五、其他專業技能訓練。 

　　　　　　　　　　　　　　　　　　第三章　　教育訓練實施

第三條　　　參加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應與組織單位之工作職掌、職務、作業管理上有直接需

　　　　　　要者為限。其訓練課程三日(含)以內者，由直屬主管簽審後，轉部門主管核准之。

　　　　　　超逾三日以上者，應報請總經理核准後始得實施。

第四條　　　員工敎育訓練由管理部統籌辦理下列各項： 

　　　　　　一、綜合並協調各單位敎育訓練計劃（附件一），訂定全年度敎育訓練計劃。 

　　　　　　二、依全年度敎育訓練計劃，實施敎育訓練（附件二）。 

　　　　　　三、檢討各項敎育訓練實施情況，並分析成果。 

　　　　　　四、收集及參考編訂敎育訓練敎材。   

　　　　　　　　　　　　　　　　

第五條　　　敎育訓練之實施：  

　　　　　　一、主管人員應利用會議、面談等機會，向所屬施行機會敎育。  

　　　　　　二、公司內自行舉辦敎育訓練。  

　　　　　　三、參加或選修大專院校之有關課程。 

　　　　　　四、參加國內訓練機構舉辦之敎育訓練。 

　　　　　　五、參加國內觀摩考察。 

　　　　　　六、選派國外受訓或考察。   

第六條　　　教育訓練之考核與獎懲： 

　　　　　　一、考核：依實際情形擇一辦理。 

　　　　　　　　（一）舉行測驗。 

　　　　　　　　（二）提出心得報告。 

　　　　　　　　（三）提出教育訓練報告（附件三）。  

　　　　　　　　（四）上課情形或受訓後應用成果評定之。 

　　　　　　二、獎懲： 

　　　　　　　　（一）受訓成績優秀者，酌予獎品以資鼓勵。  



　　　　　　　　（二）受訓人員必須按時到訓，因故未能參加者，應事先請假，並轉報主辦單

　　　　　　　　　　　位，無故不到者，以曠職論處。 

　　　　　　　　

　　　　　　　　　　　　　　　　　　第四章　　教育訓練費用

第七條　　　敎育訓練費用按各單位參加人數分攤之，其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講師酬勞： 

　　　　　　　　（一）本公司從業人員擔任講師者，得酌支講師酬勞，但如為職務範圍內，不

　　　　　　　　　　　另給酬。 

　　　　　　　　（二）外聘之講師，其酬勞依實際情形支付。   

　　　　　　二、受訓餐點：由公司辦理之敎育訓練，酌情供應受訓人員餐點。   

　　　　　　三、受訓差旅費：赴外埠參加訓練或擔任講師者，依另訂之出差旅費有關辦法辦理

　　　　　　　　　　　　　　，但勤務時間外，接受訓練者，不予加班論。   　　　

　　　　　　　　　　　　　　　　　　第五章　　心得報告

第八條　　　員工國內外受訓、講習或考察，於受訓、講習完了時，應就課程內容、方法、營運

　　　　　　、效果等提出心得報告，包含今後在工作進行中應有之態度及意識，確保訓練之效

　　　　　　果。

第九條　　　上記心得報告，員工應於受訓、講習結束後五日內提出。

第十條　　　員工提出之心得報告，統一以A4紙打字或繕寫，字體力求整齊。每張A4紙其書寫

　　　　　　字數以每張３０行、每行４０字（共約１２００字/張）為原則。　　　

第十一條　　心得報告填寫之內容應包括：

　　　　　　１、訓練課程名稱。

　　　　　　２、訓練日期。

　　　　　　３、訓練地點。

　　　　　　４、訓練講師。

　　　　　　５、訓練時數。

　　　　　　６、主辦單位。

　　　　　　７、訓練心得或課程內容之評價。

　　　　　　８、目前工作實務之現況及缺失檢討。

　　　　　　９、訓練後應用於工作實務之建議。

　　　　　　１０、下次訓練課程之建議及參考事項。

　　　　　　１１、單位主管綜合意見。

　　　　　　１２、受訓人簽名。

第十二條　　心得報告書寫視其受訓、講習時數及職務之不同，依下記規定字數提出心得報告：

課程時數 副課長(含)以上 一般人員 

2小時以內 2400字 1200字 

未滿一日 4000字 2000字 

一日以上 6000字 3000字 



第十三條　　心得報告撰寫後，應由單位主管核閱簽註意見，並對其工作實務改善建議案，在事

　　　　　　後之跟催方面給予協力。心得報告需送管理部人事單位存查，倘其內容足勘以為各

　　　　　　單位參考改進、應用時，得以影印發行之。

第十四條　　員工未依上記規定時間內提出心得報告，得申請展延一次，但以三日內為限。逾期

　　　　　　或未提出心得報告者，將報請公司議處，其訓練講習期間公司若有支付訓練費用，

　　　　　　應予追繳。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一、民國９３年６月１日制定實施。

　　　　　　二、民國９５年６月１日修定實施。

　　　　　

（附件一）：教育訓練實施計劃調查表

（附件二）：年度教育訓練計劃表

（附件三）：教育訓練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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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敎育訓練實施計劃調查表 

部門別：　　　　　　　　　　　　　　　　　　　　　　　　　　　　　　　　　　　　　　　　　　　　　　　　　　　年　　月　　日

ＮＯ 訓練項目 訓練目的 訓練課程 
希望訓練日期 

訓練對象 人數 訓練地點 備註
日期 時數

部門主管：　　　　　　　　　　　　　　　　　　單位主管：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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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敎育訓練實施計劃調查表 

　　　　　　　　　　　　　　　　　　　　　　　　　　　　　　　　　　　　　　　　　　　　　　　　　　　　　　　年　　月　　日

ＮＯ 課程名稱
預定訓練月份 預定訓練對象

(人) 
經費預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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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育訓練報告書

  訓練日期： 

訓練名稱 參加人員姓名 

訓練時間 訓練地點 

訓練方式 使用資料 

講師姓名 主辦單位 

訓

練

後

之

檢

討

受

訓

人

員

意

見

受訓心得有價值應用於工作實務之建議。(用紙不敷使用可浮貼) 

對下次派員參加本課程之建議參考事項 

主

辦

單

位

意

見

總經理：　　　　　　　　　 部門主管：　　　　　　　　　 主辦單位： 


